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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上訴委員會

行政上訴案件第 3/2023 號

有關

林進傑

與

上訴人

個人資料私隱專員 答辯人

之間

在行政上訴委員會席前的上訴個案

- 劉恩沛女士（副主席）

- 陳詠琪女士（委員）

- 姚逸明先生（委員）

聆訊日期： 2023 年 6 月 16 日

書面裁決理由頒布日期： 2023 年 10 月 11 日

裁決理由書

1. 上訴人在日期為 2023 年 2 月 17 日的上訴通知書（ 「 上訴通

知」）就個人資料私隱專員（「私隱專員」 ）在 2022 年 11 月 22

日關於上訴人投訴申訴專員公署的決定（「該決定 」 ）提出上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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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案背景

2. 上訴人於 2O22 年 8 月 7 日向醫務衞生局（「醫衞局」）發電

郵，表示不滿某公立醫院醫生就上訴人親人普通傷殘津貼申請所作

的醫療評估結果，並向醫衞局查詢除了向醫院管理局（「醫管

局」）投訴外，有何其他途徑作出申訴。

3. 在 2022 年 8 月 16 日，醫衞局回覆上訴人，指醫管局是－個負

責管理及掌管公營醫院及相關醫療服務的法定機構，並已經具備一

個兩層投訴機制。醫衞局作為負責制定本港整體醫療政策及向醫管

局提供撥款以資助公營醫療服務的政策局，並不會介入公立醫院的

日常運作及管理。因此，醫衞局會把上訴人的投訴轉介醫管局，按

該兩層投訴機制處理。

4. 同日，上訴人經一份香港申訴專員公署（「申訢專員」）的

投訴表格就著醫衞局的回覆作出投訴（「投訴」）。

5. 2022 年 9 月 13 日，申訴專員就著上訴人的投訴作出決定。申

訴專員認為醫衞局的回覆並不涉及任何行政失當，因而結案。申訴

專員亦提醒上訴人申訴專員的職責是調查政府部門及公營機構的行

政失當事宜，而個別醫生的臨床評估結果（包括上訴人親人的殘疾

程度是否符合申領普通傷殘津貼）並非行政事宜，因此申訴專員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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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 . 

不會評論醫生根據其專業醫療判斷而作的決定 。 同時，申訴專員把

決定抄送給醫衞局局長盧寵茂教授 。

6. 其後，在 2022 年 9 月 14 日，上訴人因不滿申訴專員將載有

上訴人個人資料的信件抄送予醫衞局而向私隱專員發信投訴申訴專

員 。 上訴人的投訴原因為在未得他同意前將他的個人資料用於新目

的。

7. 2022 年 10 月 17 日，私隱專員向申訴專員進行查詢，亦要求

申訴專員提供資料以及任何有關投訢的回應 。 在 2O22 年 11 月 7

日，申訴專員回信私隱專員，並且指出： - 

7.1 上訴人並不爭議自己曾經在投訴過程中同意申訴專員在

處理投訢時可將其個人資料轉交予有關機構，但上訴人

認為他的個案並非屬申訴專員網站上的「處理投訴流程

圖」中「可跟進處理 」 的投訴，故上訴人認為申訴專員

並不應將投訴決定抄送至醫衞局。

7.2 上訴人亦表示他曾經向申訴專員投訴其他政府部門，但

當時申訴專員並沒有將個案的覆函抄送至相關的部門。

8. 就以上的指控，申訴專員認為： 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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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1 上訴人在投訴時簽署了投訴表格，而表格清楚列明投訴

須知的事項，當中包括： - 

8.1.1 申訴專員在處理投訴時可以複製表格以及投訴人提

交的任何資料（包括個人資料），轉交任何有關人

士／機構；以及

8.1.2任何有關人士／機構都可以向申訴專員提供投訴人

的個人及其他相關資料，以便申訴專員處理案件。

8.2 收到投訴時，申訴專員會先評審究竟投訴個案是否屬於

申訴專員的職權範圍，以及是否有足夠的表面證據供申

訴專員展開調查。就著本投訴，申訴專員認為表面證供

足以需要申訴專員進行查訊後才能結案，因此視作為

「可跟進處理」的投訢個案。

8.3 申訴專員成立以及處理投訴的目的是提高公共行政的質

素和水平，並且促進行政公平。故此，每宗案件終結

後，申訴專員會因應情況而決定是否把發給投訢人的覆

函抄送給被投訴的部門／機構。這決定取決於不同的因

素，包括這樣做是否能夠達致申訴專員成立的目的，而

不是單憑個案是否屬於「可跟進處理 」 或被裁定涉及行

政失當。至於本投訴是否適合抄送給醫衞局，申訴專員

因曾經向醫衞局作出了查訊，所以認為完成查訊後把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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函抄送給醫衞局讓醫衞局了解申訴專員對案件的評論，

是適當的做法。

8.4 至於為什麼申訴專員在另一案中並沒有抄送給交通投訴

組，申訢專員解釋因為上訴人投訴的機構並非交通投訴

組，而表面證據中看不到任何行政失當的存在，因此申

訴專員把該案件定性為不予繼續跟進個案，亦無需抄送

給交通投訴組。

8.5 至於抄送信件的準則，申訢專員認為有效的溝通對建立

良好公共行政極為重要：

8.5.1 因此，一般而言，完成調査或査訊後，結果和理由

不但會告知投訴人作交代，亦會告知被投訴的部門

1機構，使該部門／機構能夠看清投訴人的看法，了

解觸發投訴的原因，以及指出部門／機構是否有什

麼不足之處，繼而作出補救或改善 。 尤其，申訴專

員認為查訊或調查結果能夠協助部門更有效地找到

問題所在，或一些部門／機構沒有留意到的問題 。

8.5.2 相反，不予繼續跟進或不展開調査的投訴個案及原

因，因為大多數都跟申訴專員職權範圍無關，因此

對被投訴的部門／機構價值不高，所以通常只會把

結果知會投訴人 。 再者，把價值不高的覆函也抄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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給部門／機構不但沒有參考價值，更會造成負擔，

所以並非合適的做法。

9. 2022 年 11 月 22 日，私隱專員作出了上訴人現在挑戰的決 一

定，私隱專員認為申訴專員並沒有違反保障資料原則，因而決定不

再就上訢人的案件作進一步調查。私隱專員考慮過上訴人的投訴以

及申訴專員的回應後，決定如下：

9.1 《個人資料（私隱）條例》 （「私隱條例 」 ）附表 l 的

保障資料第 3 原則（「第 3 原則」）訂明，如無有關的

資料當事人的訂明同意，個人資料只可使用（包括披露

或轉移）於當初收集資料時擬將該資料用於的目的或與

此目的直接有關的目的。

9.2 申訴專員在投訴表格收集資料時，目的是作處理投訴之

用。其後，雖然申訴專員的結論是醫衞局並沒有行為失

當，但把案件的評論和結果抄送給醫衞局仍然是處理投

訴的一種方式。

9.3 申訴專員雖然沒有就上訢人一則較早前的投訴抄送予相

關的部門，但這只屬於申訴專員的行政決定。

9.4 而且，在作出投訴時，上訴人已經簽署並同意申訴專員

在處理投訴時可以複製投訴表格及在內所提交的任何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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料（包括個人資料）以轉交任何人士／機構。故此，私隱

專員認為申訴專員在取得上訢人披露個人資料的同意

後，就處理投訴目的而把載有個人資料的信件抄送予醫

衞局，並沒有違反第 3 原則。

9.5 因此，私隱專員決定根據《私隱條例》第 39(2)(d)條以

及公署的《處理投訴政策》第 8(e)段，決定不就上訴人

的個案作進一步調查，並把案件作結。

10. 上訴人就著私隱專員該決定提出本上訴。

上訴理據

1 1. 上訴人在上訴通知書上提出以下兩個上訴理據：

11.1 私隱專員錯誤地認為申訴專員 2022 年 9 月 13 日抄送副

本予醫衞局的作為跟申訴專員處理投訴的目的相符；以

及

11.2 私隱專員錯誤地認為申訴專員 2022 年 9 月 13 日抄送副

本予醫衞局的作為符合第 3 原則。

12. 其後，上訴人亦遞交了兩份陳詞，分別是上訴人在 2023 年 4

月 26 日提交的申述以及上訴人在 2023 年 5 月 30 日提交的上訴人

之陳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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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. 綜合上訴人在三份文件內的觀點： - 

13.1 上訴人依賴（i) 立法會｀｀LEGCO Paper No.535/87-88" 

第 6 段，（ii) 《 申訴專員條例 》 第 7(1)條，以及 (iii) 申

訴專員 2021/22 的年報內的不同段落，力陳申訴專員改

善公共行政的方法是透過經調查後，落實所建議的補救

和改善措施；可是，在本次涉及醫衞局的案件中，申訴

專員根本沒有對上訴人的投訢作出任何調査，更沒有提

出任何補救或改善措施，因此抄送文件的作為並不能夠

跟申訴專員處理投訴的目的相符。

13.2 上訴人依賴申訴專員的處理投訴流程圖以及以往的經驗

指出申訢專員必須把投訴評定為可跟進處理，才會就投

訴作出查訊 。 上訢人認為因為申訴專員並沒有通知上訴

人將以什麼方式處理投訢，因此個案應屬不可跟進，繼

而不應進行查訊過程 。

13.3 上訴人亦認為根據自己過往經驗以及處理投訢流程圖給

予自己一個合理期望，即申訴專員不會就著被定性為不

可跟進的案件披露調查結果予被投訴的人士丨機構。

13.4 上訢人認為申訴專員並沒有就案件進行查訊，亦認為本

案不符合查訊的條件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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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.5 上訴人雖然表示不反對申訴專員向已經被知會的被投訴

機構／人士披露申訴專員的調查結果，但上訴人主張申訴

專員在本次投訴中從來沒有知會醫衞局。

13.6 上訴人認為申訴專員因為沒有進行查訊，亦沒有進行調

查，因此沒有需要向醫衞局提交調查報告，抄送的作為

亦因此不能夠是為了處理投訴，反而是為了評論案件。

本委員會的決定

14. 根據《私隱條例》附表 l 的保障資料第 3(1)及第 3(4)條 ：

「(])如無有關旳簧喜當事人旳訂叨同意，個人簧

為不f摶方互方§蒞f月旳。

(4) 在本絛中－—

新尹旳 (new purpose) 麻梗房個人責霫而言，指下

刻月旳以夕f旳圧何月旳－—

(a) 在吸集誡責喜蒔礙符誡責騂甩屄旳月旳；式

(b)直搓莫(a)葭搓蠕旳月旳有關旳月旳。」

15 . 本案中其中－個關鍵是收集以及使用上訴人的個人資料的目

的，而如答辯人在答辯書第 16 段所說，在作出任何就著申訢專員

有否違反第 3 原則的決定前，必須澄清申訴專員當初收集上訴人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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料的目的。這樣才能決定到底申訴專員其後使用資料的目的是否與

當初的目的一致或直接有關。

16 . 本委員會留意到上訴人向申訴專員於 2022 年 8 月 16 日提出

投訴時，曾於投訢表格簽署同意表格的投訴須知第 3 及第 4 項：

「3. 授訢人同意：

(1) 本署在處理這宗授孱峙，可複製広喪格

及授訢人搓交旳茌何萁勉簧群（包括襄個

人簧臀），醇交在何有關人士／機構（諝注

意下面第 4 頊）；以及

(2) 丑伺有關人士／機構可向本署搓供授訢人

旳個人及英危相關責喜，以梗申辉蓴貝盧

理這宗授酥。

4. 羅有上鍾第 3(1)頊旳條忥，投訢人可在慎寫本

表格蒔，喪叨不同意広署向授授訢機構疲露襄芽

汾 。 然而，在勗惰況下，申酥蓴貞可能儺以全面抱

處理這宗役訢，湛翦薰法縉理 。 」

17. 如答辯人在答辯書第 19 段所說，根據申訴專員的網站以及申

訴專員向答辯人提供的資料，申訴專員收集上訴人的個人資料的目

的為處理上訴人的投訴。至於申訢專員其後把載有上訴人資料的信

件抄送予醫衞局，答辯人的陳詞是這是為了讓醫衞局得知投訴的詳

情以及申訴專員就著該投訴的看法及評論 。 答辯人認為此目的與處

理上訴人的投訴是一致，或至少有直接關係，因此並沒有違反第 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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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則 。 本委員會接受答辯人的陳詞 。 本委員會也同意私隱專員所

說，無論申訴專員最後決定投訴是否成立或是否可跟進，亦不會影

響申訴專員當初收集及其後使用或披露個人資料的目的 。

18. 上訴人已經在表格簽署同意批准申訴專員在處理投訴時可以

複製表格及投訴人提交的任何資料（包括其個人資料），轉交任何

有關人士／機構 。 若然上訴人不願披露身份，他亦有權選擇根據表

格的第四點，表明不同意申訴專員向醫衞局披露其身份 。 可是，上

訴人並沒有表明不同意 。 見：答辯書第 21 段 。

19. 上訴人認為既然申訴專員在本案沒有作出任何調查，沒有找

到任何行政失當，而且申訴專員亦沒有就著這投訴事前通知醫衞

局，因此抄送覆函予醫衞局必然是與處理投訴這個目的不符。而

且 ，上訴人亦認為「提高公共行政的質素和水平 」 只是相關部門就

著調查結果後作出補救或改善後的「客觀效果 」 ，而不是處理投訴

的目的。然而，委員會不同意上訴人就著資料使用目的的陳詞。

19.1 雖然申訢專員的確是為了「處理投訢 」 才收集和處理個

人資料，但處理投訴並不單限於經過調查的 「 可跟進個

案」或含有行政失當的個案。答辯人在答辯書第 24 及 27

段解釋，答辯人認為申訴專員抄送信件予醫衞局的目的

與當初申訴專員收集資料的目的是直接有關的，委員會

同意私隱專員此看法 。 無容置疑的是，申訴專員成立的

目的便是提高公共行政的質素和水平，而申訴專員便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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透過整個投訴程序（當中包括提交投訴表格，決定是否

跟進投訴，決定處理投訴的方法，以及最後決定知會投

訴人以及被投訴機構）來達到這個目標。本案件雖然最

終被定為沒有行政失當，但申訴專員在決定進行查訊，

以致轉發投訴結果給醫衞局，均是在處理上訴人的投

訴。

19.2 還有，委員會也接受申訴專員的陳詞，雖然申訴專員最

後認為醫衞局並沒有行政失當，但讓醫衞局知悉投訢內

容，以及就投訴的存在作出失當的檢討或跟進，有助提

高公共行政質素和水平，與申訴專員成立的目的相符。

而申訴專員的確有酌情權就著不同個案作出不同的回

應，例如不把上訴人之前的投訴抄送予當時相關的部

門；這只是申訴專員的內部行政決定，不會影響私隱專

員的決定，因為私隱專員只負責監管機構是否有根據

《私隱條例》行事。

20. 委員會因此同意私隱專員在該決定的第 7 至 9 段，即申訴專員

在抄送覆函的時候並沒有違反第 3 原則，因為所牽涉的個人資料均

是用作處理投訴之用。

21. 本委員會也同意答辯人所說，申訴專員向醫衞局披露的個人

資料只涉及上訴人的姓名、地址及投訴內容，跟上訴人所緩引的例

子（即轉移身份證正本）有很大的差別。因此，本投訴所牽涉而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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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轉載的資料量及性質並沒有超越達致處理投訴這個目的效果。

見：答辯書第 22 段。

22 . 本委員會留意到私隱專員依賴的兩宗案例，即行政上訴案件

第 52/2004 號以及行政上訴案件第 47 /2004 號，而該案件指出《私

隱條例》第 39(2)(d)賦予私隱專員廣泛的酌情權，只要私隱專員在

考慮所有因素後，合理和合法地依照既定程序處理案件，私隱專員

在任何時候都可以拒絕進行或繼續進行調查任何投訴，而委員會亦

不會干預此決定。

23. 最後，就著上訴人主張的「合理期望」申訴專員不會就著他

的案件把結果抄送予醫衞局，私隱專員認為申訴專員已經在投訴表

格內列明資料可以在投訴期間轉移給相關的人士或機構，而上訴人

亦的而且確有在表格上簽署。況且，上訴人在填寫表格的時候是可

以選擇不同意其資料被披露給醫衞局。本委員會接受答辯人的陳

詞，認為申訴專員並沒有超越上訴人就著自己的資料如何被使用的

合理期望。見：答辯書第 32 段。

24. 委員會認為上訴人並不能夠依賴「以往投訴」 作為這次上訴

的合理期望。上訴人提到的「以往投訴」（即上文第 8.4 段提到的

投訴）沒有抄送予相關部門的理由亦非常清晰，並且與本案件的情

況十分不同。如該決定的第 6 段所說，在上訴人提到的「以往投

訴」，相關部門已經在處理有關問題，所以申訴專員沒有將記載不

繼續跟進個案的原因的覆函抄送予相關部門。還有，如申訴專員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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私隱專員日期為 2022 年 11 月 7 日的回覆內第 9 至 14 段解釋，申

訴專員把以往投訴的案件分為不予跟進或不展開調查，不少純粹與

申訴專員職權範圍無關，所以對涉事的部門及機構根本沒有參考價

值而沒有抄送結果給相關部門 。

25. 相反，在本案中，申訴專員的確把上訴人的案件評為 「 可跟

進」，亦的確就著上訴人的投訴展開了查訊。所以，給上訴人的理

由並不單只是不跟進案件的理由，而是含有申訴專員就著醫衞局的

回覆的評價和評論，有助醫衞局日後作參考之用 。 委員會認為，本

案中上訴人獲得的回覆的確跟上訢人就著輕便鐵路的回覆有所不

同，即含有申訢專員的實質回覆，而不只是有拒絕跟進個案的理

由。所以本委員會同意私隱專員的決定，即上訴人並沒有合理理由

期望申訴專員不會就著「沒有行政失當」的案件而不抄送結果給相

關部門，因為這個決定必然是申訴專員擁有的酌情權。 一旦案件的

確進行了任何跟進的行動，那申訴專員便有酌情權去決定究竟把案

件的結果抄送予相關的部門是否有助促進提高公共行政的質素和水

平，而該決定亦純屬申訴專員內部的行政決定。

嶧

26. 基於上述理由，本委員審慎考慮了所有上訴文件和陳詞， 一

致認為上訴理由並不成立。因此，本委員會駁回本上訴 。

14 



27. 最後，本委員會留意到答辯人於答辯書第 34 段保留在本上訴

案中關於訟費的立場，但是在聆訊，答辯人並沒有提出訟費申請。

因此，本委員會不作訟費頒令。

上訢人：親自應訊（無律師代表）

（簽署）

行政上訴委員會副主席

劉恩沛大律師

答辯人：由個人資料私隱專員署理律師吳凱欣女士代表

受到遭上訴所反對的決定所約束的人：缺席聆訊（無律師代表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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